
关于扶持企业创建品牌的五条措施

（融委发〔2017〕6 号）

一、对培育国际品牌予以奖励

工业企业如进入世界品牌实验室发布的“世界品牌 500 强”榜单, 福州市给予 1000 万

元奖励;如进入“亚洲品牌 500 强”榜单, 福州市给予 500 万元奖励。在此基础上，我市按

30%给予配套。

二、对培育国内品牌予以奖励

(一) 工业企业如进入世界品牌实验室发布的“中国 500 最具价值品牌”榜单, 福州市

给予 150 万元奖励。在此基础上，我市给予配套 50 万元。

(二)对认定为“驰名商标”的工业企业(及其他类别企业),给予 120 万元奖励。

(三)对中国品牌价值评价信息榜上榜的区域品牌, 福州市给予每家申报单位 40 万元奖

励。对进入该榜单前三名的申报单位福州市再给予 60 万元奖励。在此基础上，我市再给予

配套 20 万元。

(四)对认定为工信部“工业品牌培育示范企业”的工业企业, 福州市给予 30 万元奖励。

在此基础上，我市给予配套 15 万元。

(五)对认定为“福建省工业企业品牌培育试点示范企业”的工业企业, 福州市给予 10

万元奖励。在此基础上，我市给予配套 5 万元。

(六)对认定为“福建省著名商标”、“福建名牌产品”的工业企业(及其他类别企业),

分别给予 10 万元奖励。为鼓励企业创品牌积极性，对已获评企业新增的“福建省著名商标”、

“福建名牌产品”每项分别给予奖励 5 万元；对获得“福州市知名商标”认定的，给予一次

性奖励 2 万元；对获得福州市产品质量奖的，给予一次性奖励 2 万元。

三、鼓励企业增产增效

对年产值在 50 亿元（含 50 亿元）以上，且同比实现正增长的，给予企业保底 50 万元

奖励，对同比增长率在 2%以上的，给予企业年增量部分每千万元 2 万元的奖励；对年产值

15 亿元（含 15 亿元）-50 亿元的，且同比增长率为 3%以上，给予企业年增量部分每千万元

2万元的奖励；对年产值在 10 亿元（含 10 亿元）-15 亿元的，且同比增长率在 5%以上的，

给予企业年增量部分每千万元 2万元的奖励；对年产值在 5 亿元（含 5 亿元）-10 亿元的，

且同比增长率在 10%以上的，给予企业年增量部分每千万元 3万元的奖励。对年产值在 5 亿

元以下的，且同比增长率在 15%以上的，给予企业年增量部分每千万元 4 万元的奖励。新投

产且入统的工业企业，年度产值在 5 千万元以下，给予一次性 5 万元奖励；年度产值在 5

千万元（含 5 千万）以上，每千万元给予 1万元奖励。单个企业最高奖励不超过 100 万元。

四、鼓励企业提升规模

对规下转规上的企业，第一次入统产值在 2000 万元-1 亿元的，给予一次性 5 万元奖励；

第一次入统产值在 1亿元（含 1 亿元）以上的，给予一次性 8万元奖励。

五、鼓励企业创建质量品牌

(一)设政府质量奖。对获得中国质量奖（含提名奖）、福建省政府质量奖、福州市政府

质量奖的企业，分别给予一次性配套奖励 200 万元（提名奖 100 万元）、100 万元、30 万元；

(二)设中小学质量教育基地奖。对获得国家级、省级、福州市级中小学质量教育社会实

践基地的单位，分别给予一次性奖励 10 万元、8万元、5万元。

(三)设国家实验室认可奖。对首次通过国家实验室认可的技术检测机构（含企业机构），

一次性奖励 30 万元。



(四)设技术标准战略奖。对建立全国专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分技术委员会秘书处、工

作组或省标准化专业技术委员会的单位，分别给予一次性 80 万元、30 万元、10 万元专项补

助；对主导或参与制修订国际标准、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的项目起草单位（排名

前三位的），分别给予一次性奖励 30 万元、20 万元、15 万元、10 万元。对通过国家级、

省级农业标准化示范区或服务标准化试点项目验收的承担单位分别给予一次性奖励 15 万

元、10 万元；对通过福州市级农业标准化示范区验收的项目承担单位给予一次性奖励 5 万

元。对主导制定福州市农业标准规范、福清市农业标准规范的单位，分别给予一次性奖励 2

万元、1 万元。对获得国家级标准贡献奖的一、二、三等奖的单位分别给予奖励 10 万元、8

万元、5 万元；对获得福建省级标准贡献奖的一、二、三等奖的单位分别给予奖励 5 万元、

3万元、1 万元。

(五)设国际标准管理体系认证奖。对首次取得 ISO14000 环境管理体系、ISO22000 食品

安全管理体系、ISO10012 测量管理体系、OHSAS18000 职业卫生安全管理体系、SA8000 社会

责任标准、GAP 良好农业规范等认证的企业，给予一次性补助 2 万元。

(六)对国家质检总局认定的“地理标志产品”的单位给予一次性奖励 10 万元。

(七)对每注册一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的注册人，给予一次性奖励 10 万元。

(八)对马德里商标国际注册给予补助，以企业通过马德里商标组织核准申请的基础商标

（一个国内注册号）为补助标准，每件补助 1 万元，同一企业同一年度内补助总额不超过 5

万元。


